
國立高雄大學 112 學年度講座教授推薦表          
壹、被推薦人基本資料 

中文姓名  英文姓名  性別  

現職單位  職稱  聯絡電話  

電子信箱  

身分 

□本校專任(案)教授 

□來校訪問學者 

□曾獲聘本校講座教授，獲聘期間:                 (申請續聘者請勾選) 

貳、推薦單位： 

一、推薦單位：（請擇一勾選） 

 由本校各教學研究單位推薦，請檢附系及院教評會審查通過之會議紀錄。 

 由院長推薦，請檢附院教評會審查通過之會議紀錄。 

 由校長推薦。 

 二、被推薦人資格符合本校講座教授設置辦法，予以推薦。 

     （請擇一勾選） 

符合講座教授設置辦法第二條第一至三款 

 一、諾貝爾獎得獎人或中央研究院院士。 

 二、曾獲得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講座者。 

 三、國際知名之國家院士。 

符合講座教授設置辦法第二條第四至八款 

 四、曾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者。 

 五、曾獲國際知名大學之講座教授。 

 六、曾獲得校內外重要學術獎勵者。 

 七、重要國際學會會士（fellow）。 

 八、在學術與專業領域上有傑出貢獻或聲望卓著者。 

參、被推薦人資料： 

一、學術成就具體說明: 

(一) 教學成果與獲獎事蹟（擇要簡述，相關證明文件請自行檢附於後，已獲本獎項得

獎人再提申請時，請列舉申請者獲獎期間之資料） 

1. 協助創新學院或通識教育中心開課 

□有(參與學年度     ；課程名稱      ；其他說明      ) 

□無 

2. 演講活動 

□有(參與年度     年；講題      ；其他說明      ) 

□無 

 

3.指導學生獲獎（相關證明文件請自行檢附於後） 

獎項名稱 年度 設獎（主辦）單位 獎金金額 獲獎者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
 



4.曾獲之教學榮譽或獎勵（相關證明文件請自行檢附於後） 

1.  

2.  

3.  

 

(二) 學術研究計畫（請自行檢附於後，已獲本獎項得獎人再提申請時，請列舉申請者獲

獎期間之資料） 

1.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整合型計畫 

□有(請依計畫個別列出並檢附核定清單)  □無 

年度 計畫編號 總經費 共同主持人(所屬學校、姓名、職稱) 

    

    

    

2. 產學或其他部會整合型計畫 

□有(請依計畫個別列出並檢附核定清單)  □無 

年度 計畫編號 總經費 共同主持人(所屬學校、姓名、職稱) 

    

    

    

3.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個人型計畫 

□有(請依計畫個別列出並檢附核定清單)  □無 

年度 計畫編號 總經費 共同主持人(所屬學校、姓名、職稱) 

    

    

    

4. 產學或其他部會個人型計畫 

□有(請依計畫個別列出並檢附核定清單)  □無 

年度 計畫編號 總經費 共同主持人(所屬學校、姓名、職稱) 

    

    

    

5. 技術授權/技轉 

□有(請依計畫個別列出並檢附核定清單)  □無 

年度 計畫編號 總經費 共同主持人(所屬學校、姓名、職稱) 

    

    

    

6. 專利 

    □有(請依專利個別列出相關證明文件)  □無 

序號 專利名稱 國別 專利號碼 發明人 申請人 專利權人 
專利核
准日期 

1        

2        

3        



  二、學術成果 

(一) 論文、獲獎情形等….(請附上完整著作目錄，具體學術成就證明及其他相關證明文 

件。獲獎後再次申請時，之前所列之論文、獲獎情形等不能重複提出。) 

(二) 請列重要論著 10 篇。(請說明其重要性，已刊登或已被接受之論文及專書專章發表，

請依文獻類別、年度排序，並檢附學術成就證明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。獲獎後再次申

請時，之前所列之重要論著不能重複提出。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獲獎後預計能為學校帶來的提升（如帶領本校研究團隊進行整合型、跨領域型、國家

型、產學合作等各項專業領域大型計畫之規劃與執行、帶領本校教學團隊進行整合型、

跨領域型等各項大型計畫之規劃執行。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推薦單位系(所)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推薦單位學院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備註：本推薦表正本請送交教務處教學品保組。 

文獻類別：SCI、SSCI、AHCI、THCI Core、TSSCI、會議論文、專書、專章 

項次 文獻類別 

論文完整目錄（作者、篇名、期刊名、卷期、

出版年、IF、期刊排名），已被接受但未刊印之

論著請特別註明並檢附證明。已刊印之著作請

檢附著作第一頁供驗證。 

是否以高
雄大學名
義發表 

作 者 排 序
(請填寫第
一、通訊、
其他) 

1     

2     

3     

…  以下請自行增列   


